
广 东 省 商 务 厅

粤商务贸函〔2022〕158 号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粤贸全球”广东线下

境外“代参展”工作的补充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

前期，我厅关于就做好“粤贸全球”广东线下境外国际性展

会有关工作进行了明确（粤商务贸函〔2022〕117 号），为进一

步规范组展、参展，积极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现就“代参展”

有关要求补充明确如下：

一、相关要求

（一）“代参展”展会须为连续举办三届以上（自办展和

RCEP 区域除外），每场展会不少于 20 个标准展位，组展机构在

备案时需提供该展会过往三届情况简介等。

（二）每个境外展仅允许主办方、中国销售总代理或一级代

理进行报备（自行参展企业除外）。

（三）参展企业申报资金支持时须提供展位确认函原件备

查。

（四）展会举办期间，组展单位须确保我厅实时在线检查展

会现场相关情况，开通视频连线模式或提供在线管理入口；自行



参展企业须确保展位具备远程视频功能，便于在线即时可视参展

现场情况。

（五）组展机构需组织参展企业在展会现场拍摄全方位展位

照片和视频，作为申报资金支持时的佐证材料；照片要求：需有

企业展位楣板（包含企业名称及展位号）、多角度、全方位的拍

摄方式，拍摄视频长度不少于 1分钟。

（六）我厅将对我省外贸企业通过“代参展”模式参加境外

国际性展览会产生的展会费支出，按照每个企业不超过 80%的比

例，最高不超过 3万元给予支持。

（七）9月份以后开展的展会报备须在开展前 2个月进行，

7至 8月份开展的展会即时报备，对于今年 1至 6月份以前已开

展的展会，进行补充报备的方式，报备我厅；我厅根据相关要求

对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发放报备回执。报送邮箱：

li_bin@gd.gov.cn。

（八）组展机构以及参展企业要合规经营，一经发现造假骗

取补贴的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理。

二、备案材料

组展机构：

（一）“粤贸全球”广东线下境外代参展项目登记表（组展

机构填）。

（二）展会近三年及今年基本情况介绍和主办方官方会刊

（电子版）。

（三）主办方或代理机构的营业执照，如为代理展还须提供

境外主办方授权的中国销售总代理或一级代理的确认文件。



（四）承诺函：1.每场展会承诺不少于 20 个标准展位；2.

所提供资料真实有效、合法合规，如发生任何违法行为，自愿承

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自行参展企业：

（一）“粤贸全球”广东线下境外代参展项目登记表（参展

企业填）

（二）展会近三年及今年基本情况介绍和主办方官方会刊

（电子版）。

（三）主办方出具的展位确认函、双方展位合同、展位费付

款底单扫描件。

附件：1.“粤贸全球”广东线下境外代参展项目登记表（组

展机构填）

2. “粤贸全球”广东线下境外代参展项目登记表（自

行参展企业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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